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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州市政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 
发布评审规则 

 

一、发布范围： 

1.协会会员单位在该年度按规定完成，并在规定时间内

申报评审的 QC 小组活动成果； 

2.拟发布的成果，是由协会组织专家从申报成果中评出

的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每单位限发布 2 个，超过的由专

家组书面评审； 

3.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发布名单发布前将在协会网站

公布。 

二、发布程序： 

1.各参加成果发布评审的单位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

发布现场，未能按时到达发布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发布

评审； 

2.QC 小组活动成果现场发布评审顺序由抽签决定，不得

随意调整或交换； 

3.每个 QC 小组按发布顺序，在前一个成果发布即将结

束前，提前到达等待区域做好准备； 

三、发布评审 

1.专家评审组成员数量为“5+1”人，由苏州市市政市

政工程协会从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专家库中抽取，其中 5

名专家按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审标准进行独立打分，如遇到

有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离席回避，由另外 1 名专家替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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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审。 

2.每个成果最终得分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后的平均分，每个成果发布完毕后，公布上一个发布成果的

评审分数。 

3.每个成果发布时间为 13 分钟，当进行到 12 分钟时，

按一次铃提醒，达到 13 分钟再提醒一次，超过规定时间扣

分，每超时 30 秒扣 0.2 分，不足 30 秒按 30 秒计，超过 16

分钟终止发布。 

4.成果发布后，评委可以向发布人进行提问，发布人应

认真回答。 

四、会场纪律 

1.参会代表按规定时间进入会场就坐，遵守会场纪律，

维持发布秩序，不互相交谈、走动。 

2.会场内禁止吸烟，不在会场内接打电话，并将手机设

为震动或静音模式，保持会场安静、整洁。 

3.参会代表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干扰他人发布。 

五、异议处理 

1.如对发布的 QC成果分数存有异议，可在发布结束后，

及时联系本会工作人员，不得干扰正常发布进程。 

2.参会代表在听取成果交流发布过程中，如发现有成果

抄袭、作假，可向本会现场工作人员提出，并在会后提供相

应佐证材料，协会为提出人员保守秘密。 

六、其他 

评审结果将在协会网站公布，颁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